
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 

（检例第 91 号） 

【关键词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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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撤案 

【要旨】 

检察机关办理涉企业合同诈骗犯罪案件，应当严格区分合同诈

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。要注意审查涉案企业在签订、履行合同

过程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准确

认定是否具有诈骗故意。发现公安机关对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以合

同诈骗进行刑事立案的，应当依法监督撤销案件。对于立案后久侦

不结的“挂案”，检察机关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。 

【基本案情】 

犯罪嫌疑人温某某，男，1975年 10 月出生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钦

州市甲水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公司）负责人。 

2010年 4 月至 5 月间，甲公司分别与乙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乙公司）、丙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丙公司）签订钦州市

钦北区引水供水工程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根据合同约定，乙公

司和丙公司分别向甲公司支付 70 万元和 110 万元的施工合同履约保

证金。工程报建审批手续完成后，甲公司和乙公司、丙公司因工程

款支付问题发生纠纷。2011 年 8 月 31日，丙公司广西分公司经理

王某某到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（以下简称良庆公安分局）报案，



该局于 2011 年 10月 14日对甲公司负责人温某某以涉嫌合同诈骗罪

刑事立案。此后，公安机关未传唤温某某，也未采取刑事强制措

施，直至 2019 年 8月 13日，温某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

施，并被延长刑事拘留期限至 9 月 12日。 

【检察机关履职过程】 

线索发现。2019 年 8 月 26 日，温某某的辩护律师向南宁市良庆

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，认为甲公司与乙公司、丙公司之间的

纠纷系支付工程款方面的经济纠纷，并非合同诈骗，请求检察机关

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，决定予以受

理。 

调查核实。经走访良庆公安分局，查阅侦查卷宗，核实有关问

题，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，接收辩护律师提交的证据材料，良庆区

人民检察院查明：一是甲公司案发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，2006

年至 2009 年间，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，同意甲公司建设钦州市钦北

区引水供水工程项目，资金由甲公司自筹；二是甲公司与乙公司、

丙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后，向钦州市环境保护局钦北分

局等政府部门递交了办理“钦北区引水工程项目管道线路走向意

见”的报批手续，但报建审批手续未能在约定的开工日前完成审

批，双方因此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约定了甲公司所应承担的违约责

任；三是报建审批手续完成后，乙公司、丙公司要求先支付工程预

付款才进场施工，甲公司要求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，双方协商

不下，乙公司、丙公司未进场施工，甲公司也未退还履约保证金；



四是甲公司在该项目工程中投入勘测、复垦、自来水厂建设等资金

3000多万元，收取的 180 万元履约保证金已用于自来水厂的生产经

营。 

监督意见。2019 年 9 月 16 日，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向良庆公安分

局发出《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》。良庆公安分局回复认为，温

某某以甲公司钦州市钦北区引水供水工程项目与乙公司、丙公司签

订合同，并收取履约保证金，而该项目的建设环评及规划许可均未

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，不具备实际履行建设工程能力，其行为涉

嫌合同诈骗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认为，甲公司与乙公司、丙公司签

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时，引水供水工程项目已经政府有关部门

审批同意。合同签订后，甲公司按约定向政府职能部门提交该项目

报建手续，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答复，在项目工程未能如期开工

后，甲公司又采取签订补充协议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等补救措施，

并且甲公司在该项目工程中投入大量资金，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也用

于公司生产经营。因此，不足以认定温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具有虚构

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和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，公安机关以

合同诈骗罪予以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。对于甲公司不退还施工

合同履约保证金的行为，乙公司、丙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

诉讼。同时，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，该案系公安机关立案后

久侦未结形成的侦查环节“挂案”，应当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2019年 9 月 27日，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向良庆公安分局发出《通知

撤销案件书》。 



监督结果。良庆公安分局接受监督意见，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

作出《撤销案件决定书》，决定撤销温某某合同诈骗案。在此之

前，良庆公安分局已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依法释放了温某某。 

【指导意义】 

（一）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，应当依法监

督撤销案件。检察机关负有立案监督职责，有权监督纠正公安机关

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。涉案企业认为公安机关对企业之间的合

同纠纷以合同诈骗进行刑事立案，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，检

察机关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。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的，

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。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，应当

制作《通知撤销案件书》，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。 

（二）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。注意审查涉

案企业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

为，是否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。注重从合同

项目真实性、标的物用途、有无实际履约行为、是否有逃匿和转移

资产的行为、资金去向、违约原因等方面，综合认定是否具有诈骗

的故意，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

目的。对于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，其后完善履约能力并积

极履约的，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三）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久侦未结形成的“挂案”，检察机

关应当提出监督意见。由于立案标准、工作程序和认识分歧等原

因，有些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逾期滞留在侦查环节，既未被撤销，



又未被移送审查起诉，形成“挂案”，导致民营企业及企业相关人

员长期处于被追诉状态，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，破坏当地

营商环境，也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。检察机关发现侦查环节

“挂案”的，应当对公安机关的立案行为进行监督，同时也要对公

安机关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依法提出纠正意见。 

【相关规定】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 

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五百五十七至五百六十一条、

第五百六十三条 

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

（试行）》第六至九条 

 


